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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制定公布之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

及僱用法」，本院定自107年2月8日施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國家發展委員會107年1月19日發力字第1071100059號函

及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第22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衛生福

利部、文化部、科技部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副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/01/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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